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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8

湘西州民族宗教事务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预算编码：135001

评价方式：湘西州民族宗教事务局自评

评价机构：湘西州民族宗教事务局评价组

报告时间： 2023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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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单位）基本概况

联系人 饶苑 联系电话 0743-8516239

人员编制 27 实有人数 26

职能职责概述

1、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关于民族宗教工作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以及省委、省政府和州委、州政府的决策部署；负责起草

有关民族宗教事务的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研究拟订民族相关工作政策，并督促检查落实；指导实施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建设，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

2、组织开展民族宗教理论、政策和问题的调查研究，提出有关民族宗教工作的政策建议。

3、负责协调推动有关部门履行民族宗教工作相关职责；促进民族宗教政策在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有关领域的实施、衔接；对

全州民族宗教工作进行业务指导。

4、研究提出协调民族关系、宗教关系的工作建议，协调处理民族关系、宗教关系中的重大事项；参与协调民族地区社会稳定

工作，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维护国家统一。

5、组织拟订全州少数民族事业发展专项规划，监督检查规划实施情况；参与制定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相关领域的发

展规划；促进建立和完善少数民族事业发展综合评价监测体系；推进实施民族宗教事务服务体系和管理信息化建设。

6、研究分析全州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方面的问题并提出特殊政策建议；组织协调或参与配合实施州委、州政府部署的民生工

程相关工作；配合参与西部开发、武陵山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事宜；参与组织协调民族地区科技发展、对口支援、经济技术协作、

民族贸易、民族特需用品生产及优惠政策落实等相关工作；负责全州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工作。

7、负责组织指导全州民族宗教方面的法律法规、政策及基本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组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承办州

政府民族团结进步表彰活动；指导城市民族工作，协调城市民族关系；开展发放清真标志牌和清真生产企业改变服务方向工作。

8、负责管理全州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指导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教学、翻译、编辑、出版和民族古籍的搜集、整理、出版、

研究工作；负责少数民族文艺调演的组织参演工作；负责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组团参赛工作。

9、依法履行宗教事务管理职责，依法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的宗教活动，维护宗教界合法权益，促进宗教关系和谐。

10、指导宗教团体依法依章开展活动，支持宗教团体加强自身建设，推动宗教团体在宗教界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维护祖

国统一、民族团结的自我教育；指导和管理全州宗教自养企事业，办理成立、变更、注销州级宗教团体审核和宗教活动场所设立

（改建、扩建、新建、重建）审批及财务监督工作，做好在华外国人集体进行临时宗教活动地点审批。

11、指导县（市）民族宗教事务部门依法履行管理职责，防范利用民族宗教进行的非法、违法活动，抵御境外利用民族宗教进

行的分裂、渗透、破坏活动，配合有关部门做好防范和处置邪教问题。

12、负责民族宗教事务方面的外事管理工作，组织指导民族宗教工作领域有关对外和对港澳台的交流、交往与合作；参与涉及

民族宗教事务的对外宣传工作；加强同民族自治地方的联系，组织接待少数民族学习、参观、考察等事宜。

13、参与拟订少数民族干部人才队伍、宗教工作队伍建设规划，研究提出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的政策建议，联系少数民族干

部和宗教界代表人士，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教育和使用等工作；管理和指导全州宗教工作干部的政治业务培

训，负责骨干宗教教职人员的思想教育工作。

14、承办州委、州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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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主要

工作内容

任务1：贯彻落实习总书记民族工作思想、宗教论述

任务2：筹备召开州委民族工作会议、全州宗教工作会议。

任务3：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

任务4：促进民族文化和民族教育体育事业繁荣发展

任务5：用好党的民族政策助力乡村振兴

任务6：依法管理宗教事务

年度部门（单

位）总体运行情

况及取得的成

绩

2022 年度总收入 1287.16 万元。2022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共计 1287.16 万元，收支平衡，资金使用合规。“三公”经费支出控制

在预算额度内，公用支出控制预算数。年初工作任务均完成，且达到预期目标。

二、部门（单位）收支情况

年度收入情况（万元）

机构名称 收入合计

其中：

上年结转
公共财

政拨款
政府基金拨款

纳入专户管理的

非税收入拨款

其他

收入

局机关及二级机构汇总 11287.16 44.93 1241.22 1.01

1、局机关 1287.16 44.93 1241.22 1.01

部门（单位）年度支出和结余情况（万元）

机构名称 支出合计

其中： 结余

基本支出
其中：

项目支出
当年

结余

累计

结余人员支出 公用支出

局机关及二级机构汇总 1287.16 727.73 668.61 59.12 559.43 0 0

1、局机关 1287.16 727.73 668.61 59.12 559.43 0 0

机构名称
三公经费

合计

其中：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运

行维护费
公务用车购置费 因公出国（境）费用

局机关及二级机构汇总 6.54 2.19 4.35 0 0

1、局机关 6.54 2.19 4.35 0 0

机构名称
固定资产

合计

其中：

在用固定资产 出租固定资产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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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机关及二级机构汇总 254.07 254.07

1、局机关 254.07 254.07

三、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情况

整体支出绩

效定性目标

及实施计划

完成情况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

目标1：贯彻落实习总书记民族工作思想、宗教论述

目标2：筹备召开州委民族工作会议、全州宗教工作会议。

目标3：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

目标4：促进民族文化和民族教育体育事业繁荣发展

目标5：用好党的民族政策助力乡村振兴

目标6：依法管理宗教事务

（一）聚焦干部能力素质提升，打响常态化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持久

战。以“领学、共学、精学”三学政策理论提升干部能力水平。以“抓

制度建设、抓氛围营造、活动开展”三抓推进清廉湘西建设。，弘扬清

廉文化、建设清廉机关。以“强队伍、强基础、强实践”三强深化机

关党的建设。研究制定了《湘西州民宗局开展以“打造‘三区两地’、

建设‘五个湘西’”为主题的思想大解放活动实施方案》。

（二）聚焦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打赢第二轮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州攻坚战。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在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

确道路中促进民族团结。一是谋划部署《关于建设民族地区团结奋斗

共同富裕标杆区的实施意见》。二是坚持齐抓共管，构建形成全社会共

同参与的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三是夯实基层基础，建立完善三

级民族工作体系，全州 1789 个村（社区）均配备了民宗专干。牢牢把

握工作主线，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促进民族团结。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民族工作主线，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

精神家园中促进民族团结。建设“五大工程”开展“五百活动”挂牌

成立 10 个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20 个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基地，

举办 200 余期 150 多万人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讲堂”，编印

民创工作手册，知识读本。

广泛凝聚各方力量，在守正创新全民创建中促进民族团结。率先在

全省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专项巡察。

率先在全省命名市州级示范单位 77 个。制定了“九进”创建标准 90

条。全面推行“一案一单五制”民族团结创建工作机制。

（三）聚焦民族传统文化保护，打好党的民族优惠政策落地落实主

动战。抓住“关键点”，积极争资上项助力乡村振兴。2 个国家级民族

乡村振兴试点、14 个省级民族乡村振兴试点。上级专项建设资金 770

万元。省民宗委支持安排我州2022年度财政衔接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少

数民族发展任务）4658 万元。全省民贸民品企业贷款贴息中央引导支

持资金分配我州 2030.8 万元。协调资金 243 万元，狠抓扶贫村项目建

设。聚焦“突破点”，推动民族体育运动蓬勃发展。全力奋战第十届全

省民族运动会。湘西州乙组（市州级）代表队取得了总分、金牌数“双

第一”的好成绩。找准“落脚点”，用好党的民族政策为民服务。应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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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审，无差错、零投诉，审核考生 2.6 万名。设立服务站 52 个，建立

流入地和流出地双向服务管理协作机制。积极配合《中国少数民族图

谱·湖南卷》编纂，共整理推送条目 850 余条，数量位居全省第一。

（四）聚焦宗教领域综合治理，打胜全州宗教领域安全稳定保卫战。

召开全州宗教工作会议，安排部署宗教工作。加强宗教领域疫情防控。

宗教界自主实施“两个暂停”。开展宗教领域安全生产排查治理工作。

引导支持爱国宗教团体加强自身建设。召开了道教协会教风建设座谈

会，举办全州宗教工作业务培训。开展整治非法宗教活动专项工作。

公安、国安、网信、教体等部门密切协作配合，开展非法宗教活动遏

制宗教渗透蔓延工作和抵御境外基督教渗透专项行动。

整体支出

绩效定量目

标及实施计

划完成情况

评价内容 指标 绩效目标 完成情况

产出目标

（部门工作实绩，包含上级部

门和州委州政府布置的重点工

作、实事任务等，根据部门实

际进行调整细化）（50分）

数量、质量、

时效、成本指

标

重点工作实际

完成率，完成时效

完成年初 6 项工作任，截止

12 月份全部完成
100%，2022年12月20日完成全部工作任务

指标1：新增国省

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单位

指标2：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教研

基地设立

示范单位3

研究基地10个，教育基地10

个

8

研究基地10个，教育基地20个

上争资金到位率 75% 100%

预算调整率、公用

经费控制率

预算调整率5%以内，公用经

费控制率100%以内

预算调整率4.56%，公用经费控制率

74.81%

效益目标

（预期实现的效益）

社会、经济、

生态效益

指标1：上争资金

规模

指标2：试点村、

示范单位级次

上争资金规模6000万元，试

点示范级次为国家级2个，省

级2个

上争中央资金2170.8、省级资金5288万

元，8个省级乡村振兴试点，3个省级民族

团结示范单位，国家级没有。

社会公众或服

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1：民族优惠

政策考生资格审

核投诉次数

指标2：社会公众

满意度

民族优惠政策考生资格审核

投诉次数0投诉，社会公众满

意度90%。

截止2022年末无考生及家长投诉资格审

核。问卷调查满意率93.8%

绩效自评综合得分及评价等次

评分：95 等级：优

备注：90（含）—100分为优；80（含）—90分为良； 60（含）—80 分

为较差；60分以下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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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价人员

姓 名 职务/职称 单 位 签 字

评价组组长签署意见：

评价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部门（单位）意见：

部门（单位）负责人（签字）： 部门（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意见：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负责人（签字）：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盖章）：

年 月 日


